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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消委會最近發表數據指，今年首八個月接獲逾 6000宗有關電訊服務業的投訴，當中涉及合約的投訴，較去年急增兩倍，主要是關於自動續約及服務供應商單方面更改合約條款的問題。 

  現時，普遍的電訊服務合約都有訂明「合約期滿自動續約」、「服務供應商有權就合約內容作出修改」等類似條款，服務供應商往往恃著這些條款，剝削消費者的權益。 

 其實，不單只電訊服務業，其他行業的服務合約也有這些不公平條款存在。 

 早前，八達通公司之所以能「出售」客戶私隱獲利 4400萬，便是基於其個人資料聲明的條款，授權八達通公司可將客戶的個人資料，轉移至其商業夥伴作推廣用途。新論壇在 8月就 10間銀行信用咭的個人資料聲明進行分析，也發現大部份都有類似侵害客戶私隱的條款。 

  條款不公平  消費者苦無選擇 

  有人或認為，簽訂合約是你情我願，消費者覺得條款不公大可不簽。但問題是，魔鬼就在細字當中，合約往往以細密的字體印刷，再加上艱深難明的法律術語，濫用互相引述的交叉條文，令消費者難以閱讀。即使有精明的消費者留意到不公平的條款，但合約往往採取綑綁同意的做法，不能只反對一項條款，對於不公平的條款，消費者也只能無奈接受。 

 更重要的是，絕大多數的服務提供者都採用這些不公平條款，就算消費者棄東家取西家，但西家的合約也有同一問題，消費者根本毫無選擇。 

  消委會無執法權  監管有缺陷 

  不公平條款大量存在，現行的架構下卻無法有效監管。電訊服務業還好，尚有電訊管理局監管，消委會舉出一個單方面更改合約條款的個案，也因違反了電訊條例，罰款 13萬。但其他行業呢？一般而言，消費者可向消委會投訴，但消委會並無調查及執法權力，只能擔當調解的角色。若經營者採取不合作的態度，消委會也是無可奈可。 

 而法例上，雖然現時《不合情理合約條例》規管合約中出現的不合理情況，但主要於民事訴訟上引用，一般消費者卻不會因消費合約的問題而向財雄勢大的商業機構興訟。事實上，條例落實十多年，引用條例作出申訴的個寥寥可數。 

 倡效歐美澳 保消費者權益 



 相比起外國，如：歐盟、歐國、澳洲等，都有針對規管不公平條款的法例，例如：歐盟的《不公平合約條款指令》、英國的《消費者合同不公平條款規例》，防止消費者的權益被不利的合約條款傷害。此外，上述國家也設立相關機構去執行法例，例如：英國的公平貿易署對商戶作出調查、接受商戶承諾不再使用不公平條文及禁止商戶使用不公平合約。公平貿易署也可要求法庭仲裁，決定合約中的條文是否不公平，令條文無效。 

  標準消費合約日趨普及，但在消費者與經營者不對等的情況下，消費者的權益持續被侵害。因此，政府有必要考慮參考外國的做法，採取積極的措施，包括：定立監管不公平條款的法例或完善現行的《不合情理合約條例》、規範標準合約及個人聲明格式、改善現行消費者保障的架構，進一步加強對消費者的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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